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和《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中级注册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具体考务工作。应急管理部委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承担中级注

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别专业科

目除外）考试大纲的编制和命审题组织工作，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

编制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或其授权的机构分别负责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

别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科目考试大纲的编制和命审题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应急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本地区中级注册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地区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第三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生产技术基础》《安全生产专业实务》4个科目。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

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技术基础》为公共科目，《安全生产专业实务》为专业科目。 

《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科目分为：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金属冶

炼安全、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和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考生在报名时可根

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实务》2个科目。 

第四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 4个半天进行，每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

2.5小时。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 2个半天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科目考试时

间为 2小时，《安全生产实务》科目考试时间为 2.5小时。 

如采用电子化考试，各科目考试时间可酌情缩短。 

第五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 4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

参加全部 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的 4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免试 1个科目的

人员必须在连续的 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 2个科目的人员必须在连续的 2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 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考试

人员必须在连续的 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方可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

书。 

第六条 已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类别考试

的，可免试公共科目。考试合格后，核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相应专业类别考试

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注册时变更专业类别等事项的依据。 

第七条 符合《规定》中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具有高级或正

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10年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

生产技术基础》2个科目。 

符合《规定》中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

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技术基础》科目。 



第八条 符合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按照当地人事考试机

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成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凭有关证件在指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参加考

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中央企业的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九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大、

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 

中级、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十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相分离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包括命题、审题与组织管理

等）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也不得参与或者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

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十一条 考试实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

和考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考试工作纪律，切实做好从考试试题的命制到使用等各环

节的安全保密工作，严防泄密。 

第十二条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为保证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平稳过渡，新旧制度衔接按以下

要求进行： 

原制度文件规定有效期内的各科目合格成绩有效期顺延，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4年为一个

周期进行管理。《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安

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科目合格成绩分别对应《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安

全生产技术基础》《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科目合格成绩。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3月 1日起施行。 

 

 


